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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件 
 

 

盐幼专校〔2018〕31号 

 

 

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

调（停、代）课管理规定（试行） 
 

为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，简化教师办理调（停、代）课手

续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特制定本管理规定。 

第一条 任课教师务必严格按照课程《授课计划表》以及

《课程表》进行教学活动，无特殊原因不得私自变动上课时

间、地点或更换上课教师。 

第二条 调（停、代）课的界定 

（一）因故改变上课时间、地点的情况为调课。 

（二）因故停止原定的部分或全部课程教学，且当时未决

定补课的情况为停课。 

（三）因故更换上课教师，由他人代为完成教学任务的情

况为代课。 

（四）同一门课程两节课连上或三节课连上称为上课1

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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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允许调（停、代）课的情形仅限以下情形 

（一）学校安排的重大活动，可以办理调（停）课。 

（二）经学校分管校长批准同意的教学安排临时调整，可

以办理调（停、代）课。 

（三）教师任课期间因公事与上课时间发生冲突，原则上

不得调（停、代）课，确有特殊原因时，经院系（处、室）教

学主任审核并报所在教学院系负责人同意，教务处批准，可办

理调（停、代）课。 

（四）教师因病不能上课，可以办理调（停、代）课。 

（五）教师因其他符合学校请假规定的特殊情况或突发事

件无法上课，可以办理调（停、代）课。 

第四条 调（停、代）课审批原则 

（一）同一教师同一门课程每学期个人申请调（停）课的

次数不超过2次的，由教学单位审核同意并报教务处备案；达

到3次的，须教务处审核同意；3次以上者，须经分管校长审核

同意。 

（二）教师因特殊原因（生病、参加省级及以上学术会

议、因公出差等）无法按时上课，由本人提出代课申请，次数

不超过1次的，由教学单位审核同意并报教务处备案；达到2次

的，须教务处审核同意；2次以上者，须经分管校长审核同

意。代课人必须具备本门课程主讲资格。 

（三）原则上不审批停课申请，确有特殊原因需要停课

的，须经教务处审核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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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教学单位要本着从严要求、实事求是的原则审批调

（停、代）课申请，若有把关不严或与本规定要求不一致的，

或没有按程序办理调（停、代）课手续的，应按照学校教学事

故认定与处理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关教学单位和负责人责任。 

第五条 调（停、代）课手续办理程序 

（一）教师个人原则上至少提前3天在OA系统（或书面）

成功提交《调（停、代）课申请表》（提交的补课时间、地点

与其他教学活动无冲突），供教学单位和教务处审批。校内任

课教师由本人完成调（停、代）课手续，并送达相关部门以及

通知到学生班级。 

（二）教师因突发事件（如交通事故、突发疾病等）难以

及时办理调（停、代）课手续的，应在第一时间通知所在教学

单位分管教学主任和教学秘书，并由教学秘书负责通知相关班

级学生暂停课务并在教务处备案，调课者本人应在两日内补办

完相关调（停、代）课手续并通知到学生班级。 

（三）校外兼职教师申请调（停、代）课，以及学校或学

院重大活动调（停）课，由二级学院教学秘书代为完成调

（停、代）课手续，并负责及时通知学生班级和任课教师，告

知调（停、代）课原因。 

（四）因全校性活动或有特殊原因须全校调（停）课的，

经分管校长批准，由校长办公室统一下发调（停）课通知。 

（五）各教学单位因实践教学需要必须调（停、代）课的，

由教学单位提出调（停、代）课意见，报教务处批准后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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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调（停、代）课的有关说明 

（一）教师申请调（停、代）课的，须根据所在教学单位

要求出具相关证明。 

（二）各教学单位每学期教师个人调（停、代）课总课时

数应控制在调（停、代）课程总课时的10%以内。该统计率是

教学质量考核重要依据，严禁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，将追究相

关教学单位责任。 

第七条 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2018年5月1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8年5月1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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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调（停）课申请表 
 
教师姓名：       教师工号：       教师所在院系：            学年学期： 

调（停）课原因： 

□因病 （附医院患病证明）      □会议/公差（附相关证明）     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附相关证明） 

  教师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拟调整课程名称 教学班 任课时间 任课地点 

  第     周，星期     第    节  

拟调整方案： 

□ 调至第   周（    月    日）星期   第     节（共    课时），上课教室        ； 

□ 请      老师代课； 

□ 暂停（限重大变故、紧急情况、突发性疾病等情况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师本人调（停）次数统计： 

目前为止，本人本学期累计调（停）课     次（共    课时），已经补课     次（共    课时）。 

课程归属院系教学负责人意见： 

根据《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调停课管

理规定》要求，本次调停，是否纳入学期调

（停）课考评次数统计。 

领导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

课程归属院系负责人意见（调整次数超过1次或4课

时）：  

 

领导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教务处分管教学处长意见： 

是否同意本次调停课 

是否同意本次调（停）课不纳入考评次数统计。 

 

领导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务处处长意见（调整次数超过1次或4课时）： 

 

 

领导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

联系校领导意见（中层及以上干部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领导（签字）: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备注：1．调（停）课次数指教务处已经受理调整次数。 

2．若因教室容量问题，教学计划临时变更等原因需长期调停课（调教室、时间段或更换任课教师 

等），仅限第2周办理。长期调课不计入调（停）课次数。 

3．本表一式三份，院系、教务处、考评办各保存一份。 


